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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842/05-06(01)號文件 

 

立法會 

福利事務委員會會議 

2006年 1月 9日（星期一）上午 10:55 

 

就議程「檢討《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 1997》的顧問研究」之 

意見書 

 

香港社會服務聯會復康總主任/ 

香港復康聯會秘書長 

袁志海 

 

 香港復康聯會是本地復康機構及殘疾團體的聯會組織，一向與香港社會服務聯會

維持緊密的伙伴關係，為殘疾人士謀求合理的權益和福祉。就今次立法會討論有關檢討

《設計手冊：暢通無阻通道 1997》顧問研究所提交的最後草本，聯會有以下的意見： 

 

1. 盡早落實新設計手冊 

聯會對設計手冊的定期檢討表示支持，1997 年的版本實施接近十年，實際經驗顯

示，所規定遵守的要求已不足以確保殘疾人士、長者及其他有需要人士獨立自由地

進出建築物及使用各項有關設施。然而，檢討的過程由 2001 年開始至今長達 4 年

之久，經過幾番拖延，終於可以見到顧問研究報告的最後擬稿，我們同意當局隨後

進行公開諮詢，廣泛聽取公眾人士及伙伴界別的意見，以收引發社會關注及公眾教

育之效，但為何諮詢期長達六個月？這不單較政府其他重要政策的諮詢時間為長，

更會令新設計手冊所需的立法程序進一步延後。因此建議當局把諮詢期縮短，爭取

於本立法年度內通過有關法例，讓新設計標準盡快於新建的建築物落實執行。 

 

2. 逐步改善現有建築物 

現行的設計手冊只對 1997 年後落成或大規模改建的建築物具監管效力，而今次檢

討完成後新的設計手冊亦只適用於日後新建或大規模改建的建築物。現實的情況是

很多現存的住宅樓宇及商厦和店舖，由於沒有强制規定，加上大規模改建所指的是

牽涉樓宇結構者而並不包括大型重修工程，令殘疾人士根本無法使用有關的通道和

設施，這個問題正隨着整體人口老化而日益嚴重。聯會建議政府應制訂改善現有建

築物的策略方案，要求一批樓齡較新如十年或二十年，而又有較大空間作出重修的

樓宇，於一定年期內逐步進行改善工程，以符合新設計手冊的規定。 

 

3. 加强監管和巡查 

據殘疾團體反映，近年落成的建築物仍不時被發現有未符 1997 設計手冊的地方，

主要原因是樓宇的無障礙通道和設施在政府驗樓交收後，遭人擅自改動或被移走。

了解所及，從未有建築物的業主因違反設計手冊而受到檢控，可見條例的監管寬

鬆。聯會建議政府擴大監管力度，一方面增加對樓宇的巡查次數，另方面對違例者

加強撿控及加重罰則，以收阻嚇之效，從而確保殘疾人士和長者可以欣然享用無障

礙的建築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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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新設計手冊最後草本內容的重點意見： 

 

通道 (最後草本 4.1.3及 4.1.5) 

草本列明除非場地不許可，建築物須有無障礙通道直接前往至少一個公眾通常使用

的入口或鄰近該入口的地點，我們認為應刪去「或鄰近該入口的地點」，以保障輪

椅人士可與普通市民一樣使用相同的入口進出建築物，而不再需要另走後門或側

門。同時，有關通道不應擺放支柱、柱等障礙物的條文，應屬於強制性規定而非草

本所列的建議規定(作業範例)。 

 

斜道 (最後草本 4.2) 

斜道兩旁應設有扶手，這是殘疾人士及長者的重要設備，斜道扶手應屬於強制性規

定，有關規格則需依照 4.5項的標準。 

 

自動開門裝置  (最後草本 4.7) 

有不少殘疾人士及長者手部的活動能力並不靈活，自動開門裝置有助他們獨立自由

地進出所有地方。我們建議應強制規定建築物入口的大門設有自動開門裝置，並以

4.7.5 (d)項作為必須遵守的標準。 

 

廁所與廁內的設施  (最後草本 4.8) 

我們認為草本內相關條文的內容有需要作出修訂，確保建築物各層所設的殘疾人士

廁所，其中最少有一個必須為無分性別的殘疾人士廁所，以方便照顧者協助另一性

別的殘疾人士或長者。另外，草本所列殘疾人士廁所內輪椅可轉動的空間並不足

夠，建議廁格應有至少 1500 毫米直徑旋轉圈的空間，讓輪椅人士得以使用廁所內

的設施，而廁所門亦應安裝自動開門的裝置。 

 

照明度  (最後草本 5.2) 

對於低視能人士及長者來說，足夠的照明度對他們的安全及走動十分重要，建議草

本內的「大堂、升降機門廊、走廊及樓梯」照明度應劃一提高至 120 勒克斯光度 

(Lux)。 

 

 

- 完 - 


